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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言 

親愛的義工夥伴與社會各界的朋友們： 

回首這一年，寶島行善義工團走過了無數感動的日子，每一個微笑、每一

滴汗水，都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為需要的人築起溫暖的家。您們放下手邊

的忙碌，投入時間與心力，不論風吹日曬，始終默默付出，這份愛心是我們最

珍貴的財富。 

感謝每一位義工的辛勞，因為有您們，我們才能一次次跨越挑戰，讓無數

家庭重拾希望。也感謝社會大眾的信任與支持，捐款與鼓勵化作堅強後盾，讓

我們有勇氣繼續前行。 

寶島行善義工團只是搭建一個平台，真正完成奇蹟的是您們的雙手與愛心。

您們的善舉，不僅修繕了一棟棟房屋，更修補了受傷的心靈，讓黑暗中的人們

再度看見光亮。 

未來，我們仍將秉持初衷，攜手並肩，把愛傳得更遠。感謝大家陪伴寶島

行善義工團走過這段路，願我們繼續一起寫下更多感動的故事。 

 

 

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第十三屆 理事長 黃國峯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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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事規則 

 

一、本次大會議事依本規則行之。 

二、出席會員應準時到會。 

三、散會時間已屆，而議事尚未完成，主席得徵求出席 

  會員多數同意，酌予延長。 

四、會員對議案討論，除以口頭表達意見外，並得以書 

  面為之。 

五、會員之發言，應先舉手向主席要求發言；二人以上 

同時要求發言時，由主席指定其先後次序。 

六、會員在討論提案時，每次發言不得超過三分鐘；對 

同一問題，發言以一次為原則。 

七、會員應就議案內容發言，凡超出議題範圍之外，或 

已有相同意見發表在前者，主席得請其停止發言。 

八、對議題討論意見不一致時，由主席提付表決；表決 

時以舉手或起立為之。 

九、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會議規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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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流程 
大會流程 組別 各組工作事項說明 設備需求 
12:30~13:20 1. 工作人員報到 

2. 會場佈置及彩排 
全體工作人員 
(請交通組確認哪
些人開車、共
乘、或需要到斗
六火車站接人) 

1. 總召(PM)：張凱溱 
 副總召(副 PM)：陳瑞榮 

2. 後勤支援組人員去倉庫搬設備 
3. 會場佈置、車輛指引動線、報到

區、領紀念品區、開會區 
 

1. 旗幟、旗座、旗桿、
膠帶 

2. 飲用水 
3. 工作人員識別證 

13:20~13:50 會員報到 
(無登記截止時間) 

交通組 
指引組 
報到組 
全程攝影組 
全程錄影組 

1. 交通組：場外車輛與人員引導 
2. 指引組：入口處協助查詢會員編

號、指引會員報到、帶
會員入座 

3. 報到組：會員報到、核對名冊(委
託登記)、發會員出席
證、大會手冊 

4. 全程攝影錄影組：全程攝錄影 
 

1. 會員名冊(簽到
簿)、會員出席證 

2. 大會手冊 
3. 原子筆、美工刀、

剪刀、雙面膠、膠
帶 

4. 攝影機、相機 

13:50~14:00 1. 會員就位 
2. 計算會員出席人數 
  應有會員(含委託)過

半數出席 
3. 司儀宣布開會、出席

人數報告 
 

報到組 
司儀 

1. 報到組：確實計算出席人數 
2. 司儀：宣布開會、出席人數報告、

流程時間掌控 

1.麥克風 X4 

14:00~14:10 
14:10~14:30 
14:30~16:00 

1. 主席(理事長)致詞 
2. 團務報告、財務報告 
3. 討論提案及表決、臨

時動議 

場控組 
紀錄組 
電控組 
全程攝影組 
全程錄影組 

1. 場控組：影音、燈光及會員發言
時間控管、提案表決人
數統計 

2. 紀錄組：會議書面紀錄並錄音 
3. 電控組：影片、音效播放 
4. 全程攝影錄影組：全程攝錄影 
 

1. 攝影機 
2. 投影機 
3. 筆記型電腦 
4. 錄音筆 x3 
5. 延長線 

16:00~16:30 領會員紀念品 贈品組 1. 贈品組：分發會員紀念品並記錄 1. 會員紀念品 
2. 領紀念品名單 
 

16:30~17:00 1. 紀念品整理 
2. 選後資料、設備載回

倉庫 
3. 整理場地 

贈品組 
交通組 
全體工作人員 

1. 贈品組：清點紀念品數量 
2. 交通組：將剩餘紀念品、旗幟等

設備載回倉庫妥善放
置(請確認需載回的東
西) 

3. 其餘工作人員：整理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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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章程 
中華民國 90 年 3 月 3 日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8 日經會員大會通過第一次修正章程第十五、二十、三十六條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14 日經會員大會通過第二次修正章程第一、七、九、三十、三十六條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01 日經會員大會通過第三次修正章程第二十五、二十八條、三十六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 

宗旨如下： 
一、急難救助。 
二、災區重建。 
三、維護環境。 
四、幫助人類。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協助弱勢族群，改善居家環境。 
二、進行文宣工作，改善社會風氣。 
三、進入重建區從事急難救助。 
四、接受政府委託從事社區改造。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會  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左：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有行為能力、具有參與義工行善活
動之熱誠者。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公私立機構或團體。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八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每一會員(會員代表)為一權。 
贊助會員無前項權利。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議決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一年以上無故不繳納會費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自動停權。三年仍未繳納者，
視為自動退會，自動退會名單得報經理事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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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
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喪失資格或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即為出會。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
使會員大會職權。 
會員代表任期二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 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五條 本會置理事十一人、監事三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
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
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 選舉及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 議決理事、常務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 聘免工作人員。 
五、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三人，由理事互選之，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
長。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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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三、 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 
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
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一條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者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
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
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選任之職員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顧問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
監事之任期同。 

 
第四章 會  議 
 
第二十五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
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
召開之．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
之，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電子化設備功能辦理。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事
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
理，每一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
之同意行之。但章程之訂定與變更、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理事及監事之罷免、
財產之處分、本會之解散及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應有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
三分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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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決解散之。  
第二十八條 理事會、監事會至少每三個月各舉行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

會議。 
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
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
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集之，簽到及表決方式則配合電
子化設備功能辦理。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事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第二十九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
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伍佰元，於會員入會時
繳納。 

二、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皆可繳納。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七、其他收入。 
細則一：新會員年會收費以十二月一日為準，即十二月一日以前入會的新會員，
必須再繳交下年度年費。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二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
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
關)。 

第三十三條 本會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
所有。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四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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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議程 

 

一、  大會開始 

二、  主席就位 

三、  主席致詞 

四、  報告事項 

   （一）團務報告：114 年度 1~8 月工作報告及個案活動 (詳如大會手冊 P12~31) 

   （二）財務報告：114 年度 1~8 月收支明細 (詳如大會手冊 P32~33) 

            *新建案各房型的坪數限制，業經第十三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通過修改。 

             說明：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通過新建案各房型的坪數限制，因有時

需設殘障設施及無 4 房坪數的限制可以參考，建議修改為： 

             1 房坪數上限為 8~10 坪 

             2 房坪數上限為 13~15 坪 

             3 房坪數上限為 18~20 坪 

             4 房坪數上限為 23~25 坪 

             主體建築以每坪$35,000 元編列 

            *若個案有特殊需求可以向理事會提出說明 

             備註：100 年 07 月 31 日第六屆第四次理(監)事會議決議： 

             1 房坪數上限為 8~10 坪，總經費預算上限為 25 萬 

             2~3 房坪數上限為 16~18 坪，總經費預算上限為 35 萬+10%=38 萬 

             修繕總經費預算上限為 15 萬 

            *費用項目為包含：油資，建材(鐵、木、水電、衛浴、熱水器、流理台、 

             瓦斯爐、吸油煙機) 

 

五、 討論提案 

提案一：本團民國 113 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業經集智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予以查核，並擬出具如附件之查核報告

書，提請 討論。(提案人：呂廷羽) 

說 明：本團 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業經第十三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暨第十三屆

第一次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承認。(詳如大會手冊 P34~51) 

本團 112 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業經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予以查核，並擬出具如附件之查核報告書，提請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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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決 議： 

 

提案二：審核依據集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的查核報告書所制作出來的 113 年度

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提請 討論。(提案人：

呂廷羽) 

說 明：本團 113 年度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業經第十

三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暨第十三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承

認。(詳如大會手冊 P52~55) 

決 議： 

 

提案三：審核 113 年度工作報告，提請 討論。(提案人：呂廷羽) 

說 明：本團 113 年度工作報告業經第十三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暨第十三屆第一次

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承認。(詳如大會手冊 P56) 

決 議： 

 

提案四：115 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劃、工作人員待遇表，提請 討論。(提案人：

呂廷羽) 

說 明：本團 115 年度收支預算表、工作計畫、工作人員待遇表業經第十三屆第一

次理事會會議暨第十三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承認。(詳如大

會手冊 P57~59) 

決 議： 

 

提案五：修改章程並增加電子通訊、視訊會議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提案人：黃國

峯) 

說 明：1、113 年 10 月 5 日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理監事選任會議

已通過修改章程-增加電子通訊、視訊會議實施辦法，114 年 1 月 2 日送內

政部申請，114 年 4 月 10 日內政部回函說明寶島義工團章程第二十五條及

第二十八條新增加的內容，需要按照內政部提供的版本進行修改。(詳如大

會手冊 P60) 

2、之前 109 年 10 月 31 日經會員大會通過(第三次修正章程第十五、二十

一、三十六條)，但內政部葉先生經查核發現內政部並沒有資料，而且第二

十一條的被罷免或撤免者，其中的[或撤免者]不能刪除，因為這是法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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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議第十五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需要修改才能重新送件。 

    3、章程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內容按內政部回函提供的內容進行修改並

加三十六條重新送件。(詳如大會手冊 P61) 

4、109 年 10 月 31 日經會員大會通過第三次修正章程第十五、二十一條依

內政部葉先生建議不進行修正。 

本提案業經第十三屆第一次理事會會議暨第十三屆第一次監事會會議決議

通過，並送交會員大會表決。(章程修正對照表詳如大會手冊 P62) 

決 議： 

 

提案六：111 年度收支決算表及 111 年度結餘經費留用計畫變更金額，提請 討論。

(提案人：呂廷羽) 

說 明：111 年度收支決算表及 111 年度結餘經費留用計畫於 112 年 11 月 11 日第

12 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112 年 11 月 21 日送件申請，內政部回

函說收支決算表餘絀數($5,059,585 元)跟資產負債表餘絀數($5,057,832

元)金額要一致，要求寶島義工團修正資產負債表餘絀數後，並送 113 年 10

月 5 月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第十三屆理監事選任會議，會員（會員代

表）大會通過再補件給內政部，114 年 4 月 29 日因國稅局去函內政部要求

寶島義工團修改金額詳見附件七，故 111 年度收支決算表及 111 年度結餘

經費留用計畫需要再次變更金額。(詳如大會手冊 P63~67) 

決 議： 

 

六、 臨時動議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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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民國 114 年度 1~8 月工作報告 

(1~8 月服務個案內容摘要) 

案號 型態 個案地點 案主 工程日期 
出團 

天數 

出團 

人次 

114.01 
新建 

3 房 1 廳 1 廚 1衛 
台東縣長濱鄉 黃女士 

113/12/13~14，12/27~28 

114/01/04~05，01/11~12 
8 130 

114.02 修建 新竹縣尖石鄉 楊女士 01/08~02/23 委外施工 

114.03 
地震整修案 

27 戶水電維修 
台南市楠西區 

地震 

受災戶 
01/29~02/02 5 70 

114.04 
新建 

3 房 1 廳 1 廚 1衛 
南投縣國姓鄉 巫先生 

02/08，02/15~16，

02/22~23 
5 101 

114.05 
新建 

2 房 1 廳 1 廚 1衛 
嘉義縣竹崎鄉 溫先生 02/09，02/28~03/02 4 70 

114.06 整修 嘉義縣中埔鄉 張先生 02/09，02/28~03/02 4 15 

114.07 
新建 

3 房 1衛 (2 樓) 
新竹縣尖石鄉 范先生 

03/08~09，03/15~16，

03/22~23 
6 139 

114.08 
修建 

1 房 1衛 
南投縣信義鄉 何先生 

04/12~13，04/19，

05/24 
4 52 

114.09 
修建 

1 廚 
南投縣信義鄉 馬先生 

04/12~13，05/03~04，

05/24 
5 27 

114.10 修建 嘉義縣東石鄉 許先生 04/26~27 2 46 

114.11 
新建 

4 房 1 廳 1 廚 1衛 
南投縣信義鄉 王先生 

05/10~11，05/17~18，

05/24~25 
6 140 

114.12 修建 苗栗縣後龍鎮 陳先生 06/21~22，06/28~29 4 56 

114.13 
新建 

1 房 1 廳 1 廚 1衛 
雲林縣四湖鄉 蔡先生 07/12~13，07/19~20 4 126 

114.14 
颱風整修案 

屋頂加蓋篷布 
台南市東山區 

颱風 

受災戶 
07/14~18 5 90 

114.15 
新建 

2 房 1 廳 1 廚 1衛 
花蓮縣秀林鄉 施先生 

08/09~10，09/06~07，

09/13~14 
6 119 

114.16 
火災整修 

六房一廳二衛 
高雄市茄萣區 林女士 

08/16~17，23~24，

08/30~31 
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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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_大同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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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_互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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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廠商_天下糧倉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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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 案】台東縣長濱鄉 黃女士〈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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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2 案】新竹縣尖石鄉 楊女士〈修建-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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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3 案】台南市楠西區 〈地震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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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4 案】南投縣國姓鄉 巫先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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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5 案】嘉義縣竹崎鄉 溫先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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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6 案】嘉義縣中埔鄉 張先生〈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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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7 案】新竹縣尖石鄉 范先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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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8 案】南投縣信義鄉 何先生〈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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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 案】南投縣信義鄉 馬先生〈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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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0 案】嘉義縣東石鄉 許先生〈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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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 案】南投縣信義鄉 王先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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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2 案】苗栗縣後龍鎮 陳先生〈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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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3 案】雲林縣四湖鄉 蔡先生〈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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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4 案】台南市東山區〈丹妮絲颱風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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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5 案】花蓮縣秀林鄉 施先生〈新建〉 

 



- 31 - 
 

【114.16 案】高雄市茄萣區 林女士〈火災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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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114 年度 1~8 月各帳戶收入表 

 

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114 年度 1~8 月個案支出表 

個案 113.01 113.02 113.03 113.04 113.05 113.06 113.07 113.08 

金額 1,187,024 448,823 123,321 687,379 920,202 183,960 486,984 123,003 

個案 113.09 113.10 113.11 113.12 113.13 113.14 113.15 113.16 

金額 72,779 114,106 839,757 225,223 504,347 290 479,921 586,425 

個案合計

(NT$) 
6,983,544 元 

備註: 個案支出金額係指廠商請款金額+由倉庫出的庫存貨的金額總和。 
 

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114 年度 1~8 月非個案支出表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金額 2,704,924 341,984 447,033 694,827 315,925 

月份 6 月 7 月 8 月 
 

金額 324,051 300,205 343,558 

非個案合計

(NT$) 
5,472,507 元 

 

帳戶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合計 

個案執行帳戶 

國泰世華 3023-4 
210,336 342,864 267,606 173,771 697,602 278,799 610,946 524,355 3,106,279 

個案執行帳戶 

信用卡捐款 3023-4 
92,363 92,463 94,763 91,263 90,965 90,165 90,165 101,965 744,112 

個案捐款帳戶 

郵局劃撥 6823 
312,770 388,605 274,410 313,470 341,640 357,893 445,630 588,767 3,023,185 

會員專戶 

國泰世華 0107-1 
49,100 2,300 4,100 0 0 854 5,600 3,200 65,154 

團部發展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 0010-4 
26,400 274,826 116,070 32,711 60,073 171,727 60,439 196,238 938,484 

總收入(NT$) 7,877,21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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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寶島行善義工團  各帳戶存款餘額表 

帳     戶 日   期 現金存款 定期存款 總存款餘額 

個案劃撥專戶 郵局 6823 114.09.01 1,048,627 0 1,048,627 

個案專戶 國泰世華 3023-4 114.09.01 1,283,847 28,000,000 29,283,847 

團部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 0010-4 114.09.01 2,452,834 12,500,000 14,952,834 

會員基金專戶 國泰世華 0107-1 114.09.01 281,014 0 281,014 

提撥準備金專戶 國泰世華 0202-6 114.09.01 57,289 4,699,878 4,757,167 

合計餘額(NT$) 50,323,489 

 

備註: 

義工團的五個帳戶，使用用途說明如下： 

 1. 個案執行銀行帳戶(經常性帳戶)016-03-003023-4—個案執行使用 

 2. 個案執行郵局劃撥帳號帳戶 19766823—個案執行使用 

 3. 團部發展基金專用帳戶 016-03-500010-4—購買或建造義工團倉庫使用 

 4. 會員專用帳戶 016-03-500107-1—會員活動費使用 

 5. 提撥準備金帳戶 016-03-500202-6—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條規定，社會團體應

逐年提列準備基金，每年提列數額為收入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下，並專戶存儲，在緊急狀

況如義工團解散需要清算等重大事項，經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才能動用。 

 

* 除了個案執行銀行帳戶及個案執行郵局劃撥帳號帳戶內的錢，可用於個案執行上外，其他

團部發展基金專用帳戶、會員專用帳戶及提撥準備金帳戶皆為專款專戶，不能任意挪用到其

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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